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約用聘僱(約僱)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104年 05月 21日第 19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10日第 20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1月 10日第 2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1月 12日第 2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4月 20日第 2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2月 22日第 22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1月 22日第 23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03月 14日第 23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03月 10日第 26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05月 05日第 26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05月 26日 111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年 11月 24日第 27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12月 19日 111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3年 02月 22日第 28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05月 22日 113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年 05月 08日第 29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05月 20日 114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4年 11月 13日第 29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 12月 10日 114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薪

點 
數額 薪級 備註 

359 49,935    12 一、本表適用於經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聘僱之校
聘約用人員。 

二、新進人員以行政(技術)助理 1 級 234 薪點起薪，試用
期滿後情況特殊者，得專案簽奉 校長核可，將曾於公
立學校或行政機關服務工作性質相近之年資，按相當
等級年資提敘薪級，但以提至同等最高級為止。 

三、前條所稱情況特殊，需具下列要件之一： 

（一）業務內容顯較單位同仁繁重者。 

（二）職務需具專業技能非經提敘難以招募人才。 

（三）延攬他校優秀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需求。 

四、適用本表人員，依本校「行政助理年終考評表」考評
結果，經單位主管簽陳 校長同意予以晉敘，但以晉至
同等最高級為止。 

五、各聘僱單位經費不敷支應，得經聘僱雙方同意並經簽
准後酌減之。 

六、本標準表修正實施前原支薪點高於本表各職級最高薪
點者，仍維持原薪點之薪資數額。聘用期間通過內部
陞遷程序者，自核准之日起改依所調任職級之最低薪
點起薪，如原薪資高於調任職級之最低薪級數額時，
得按原薪額相當之薪點敘薪；如原薪資高於所任職級
之最高薪點數額時，仍以原薪資數額支薪。 

七、經職務說明書認定該職務需具特定專業技術或執業執
照者，得依下列標準簽准每月核給加給。 

類別 
專業、技能 

或執照加給 
備註 

金額 1,000~10,000 

1.用人單位進用因業務需求
須具備高級專業技術執照
者，如加給額度欲高於本表，
得另案簽核辦理。 

2.自籌收入單位，由該單位經
費自行負擔。 

八、各約用聘僱人員之等級，得由人事室參考公教人員待
遇之調整，提請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之。 

九、本表每點薪點折合率，得視行政院約聘僱人員薪點
折合率及學校經費情形調整。其薪給尾數為 0至 4.9

者，一律取 0整數；尾數為 5至 9.9者，一律取 5

整數。 

十、按時、日或月計酬之約用人員支給標準由用人單位
參照本標準表辦理或另訂之。 

十一、本表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後，自 115年 1月 1日生效。 

349 48,545    11 

339 47,150    10 

329 45,760   12 9 

319 44,370   11 8 

310 43,120   10 7 

301 41,865  12 9 6 

293 40,755  11 8 5 

285 39,640  10 7 4 

277 38,530  9 6 3 

269 37,415 8 8 5 2 

262 36,440 7 7 4 1 

255 35,470 6 6 3  

248 34,495 5 5 2  

244 33,940 4 4 1  

240 33,380 3 3   

237 32,965 2 2   

234 32,54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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